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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8_BE_BD_

E5_AE_81_E7_9C_81_E6_c46_646800.htm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省注册税务师行业健康发展，规范注册税务师执业

行为，提高我省注册税务师行业年度检查质量，根据《注册

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4号）等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注册税务师行业年度检查（以下简

称年检），是指辽宁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注税

管理中心）每年组织实施的对税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

所）和执业注册税务师（以下简称执业税务师）执业资质、

执业质量、遵守执业准则和行业规范、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检

查和对发现问题的处理。 第三条年检应当遵循标准统一、程

序公平、处理公正的原则，严格履行检查程序。 第四条事务

所年检和执业税务师年检可统一进行，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分别进行。检查时间由注税管理中心具体安排。 第五条年检

采取自查和抽查、案头检查和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六条事务所和执业税务师要积极配合年检工作，自觉接受

年检，主动提供年检所需各种资料和必要条件。 第二章事务

所年检 第七条事务所年检侧重执业资质、执业质量、遵守行

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检查。 第八条凡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给予行业内通报批评；连续两年出现下列问题，年检

暂缓两个月通过，暂缓通过期间暂停执业，收回事务所执业

证。 （一）业务约定书签订不规范的； （二）未按规定编制

、复核业务工作底稿的； （三）鉴证报告内容不完整、形式

不规范、证据不充分、结论不适当的； （四）业务档案资料



不完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 （五）未按照财务会计制度核

算的； （六）未按要求使用《注册税务师信息化管理系统》

的。 第九条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年检暂缓通过，责令两

个月内整改；整改期满仍达不到规定要求的，事务所暂停执

业，收回事务所执业证。 （一）不符合事务所设立所需的人

员、资金、办公场所等必要条件的； （二）事务所合并、变

更、注销未按规定办理审核、备案的； （三）未与执业税务

师签订劳动合同的； （四）未按规定参加年检的。 第十条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年检暂缓通过，责令两个月内整改，

并向社会公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其整改期间停止执业，收

回事务所执业证；整改期满仍达不到规定要求的，注销事务

所执业证。 （一）未按照协议规定履行义务而收费的； （二

）利用执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三）采取夸大宣传

、诋毁同行、以低于成本价收费、强迫、欺诈等不正当方式

招揽业务的； （四）故意出具虚假涉税文书或不实鉴证报告

，但尚未造成委托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 （五）未按规定

进行纳税申报及缴纳税款或有偷税行为的； （六）允许他人

以本所名义承接相关业务的。 第十一条违反税收法律、行政

法规，造成委托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暂停执业6个月，收

回事务所执业证；情节严重的，年检不予通过，注销事务所

执业证。 第三章执业税务师年检 第十二条执业税务师年检侧

重执业资格、执业行为、遵纪守法方面的检查。 第十三条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年检暂缓通过，责令两个月内整改，

整改期间收回执业注册税务师名章，不得对外行使注册税务

师签字权；整改期满仍达不到规定要求的，注销执业资格。 

（一）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事务所出资或进行虚假出资的



； （二）允许或默认他人以本人名义作为事务所出资人出资

的； （三）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 （四）未按规定办理

调转、备案、人事档案托管的； （五）未按规定参加年检的

。 第十四条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行业内通报批评，

年检暂缓通过，责令两个月内整改，整改期间收回执业注册

税务师名章，不得对外行使注册税务师签字权；连续两年出

现下列问题，注销其执业资格。 （一）明知委托人对重要涉

税事项的处理与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相抵触，而不

予指明的； （二）明知委托人对重要涉税事项的处理与会损

害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而予以隐瞒

或者作不实的报告； （三）明知委托人对重要涉税事项的处

理与会导致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产生重大误解，

而不予指明的； （四）明知委托人对重要涉税事项的处理有

其他不实内容，而不予指明的； （五）出具的涉税鉴证报告

存在重大瑕疵或纰漏的。采集者退散 第十五条凡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年检不予通过，不得继续执业。 （一）在从事涉

税服务和涉税鉴证业务中有违法行为的； （二）在两个或两

个以上税务师事务所同时执业的； （三）连续2年有不良执

业记录的； （四）年龄超过70周岁的。 第四章附则 第十六条

事务所或执业税务师连续两年未按规定参加年检的，注销其

执业证或执业资格。 第十七条每年年检结束后，注税管理中

心将年检结果通过有关媒体向社会公告。 第十八条非执业注

册税务师年检由辽宁省注册税务师协会负责。 第十九条本办

法由注税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二九年九月

一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